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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

县住

房和

城乡

建设

局

各物业

企业
企业

住宅小

区物业

服务费

政府

定价

的经

营服

务性

收费

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公司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对房屋及配套设备和相关

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

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

生和秩序，向业主所收取的

费用。物业服务费包括综合

性服务费、电梯维护费、车

辆停泊费、装饰装修保证金

及装修垃圾清运费等。综合

性服务费包含公共秩序维

护费、卫生保洁费、公共设

施设备维修费，绿化养护费

等。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按照服务等级，拟定了五个等级标准，政府指导

价可浮动 15％以内。中宁县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综合性收费指导价标准为：一级 0.45 元/㎡，二

级 0.60 元/㎡，三级 0.80 元/㎡，四级 1.00 元/

㎡，五级 1.20 元/㎡ 。

电梯服务费（含电费、电梯检测费、维修费）：

12 层以下，以二层为基数，二层 20 元/户/月，

然后逐层每户每月加 5 元，13 层以上 70-80 元

/户/月。

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小区地上停车场停放费

60-80 元/辆/月，小区地下车库停放费 80-100

元/辆/月，购买小区地上车库停车服务费 20-25

元/辆/月，购买小区地下车库停车服务费 25-30

元/辆/月，临时车 30 分钟以内不收费，4 小时

内收费 2.00 元，8 小时内收费 3.00 元，车辆过

夜收费 5.00 元。

中宁县人

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物业

管理条例》《宁夏回

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

例》和《宁夏回族自

治区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实施办法》



2

中宁

县住

房和

城乡

建设

局

市政管

理中心

事业

单位

生活垃

圾处理

费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生活

垃圾从前端投放至运往终

端处理产生的费用，包括：

1.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费是

指将生活垃圾从垃圾中转

站运往垃圾处理场所产生

的收集、中转、运输的费用；

2.垃圾场处理费是指对生

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置产

生的费用（含运往中卫市生

活垃圾焚烧场无害化处理

费用）

1.城市常住居民每户每月 4元；2.城市暂住人口

每户每月 1 元；3.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生产经营单位按上年在册人数每人每月 2

元；4.餐饮业按营业面积计收：100 平方米以下

每平方米每月 0.8 元；100—300 平方米每平方

米每月0.7元；300平方米以上每平方米每月0.6

元；5.休闲娱乐场所按营业面积计收：100 平方

米以下每平方米每月 0.7 元；100-300 平方米每

平方 米每月 0.6 元；300 平方米以上每平方米

每月 0.5 元；6.商业场所按营业面积计收：100

平方米以下每平方米每月 0.6 元；100- 300 平

方米每平方米每月 0.5 元；300 平方米以上每平

方米每月 0.4 元；7.宾馆、旅社、医院按床位计

收，宾馆、旅社每个床位每月 3元，医院每个床

位每月 2元；8.营运车辆：出租小客车每辆每月

3 元；中、大型客车 每辆每月 6 元；货物运输

车每辆每月 10 元；9.养殖、屠宰场等垃圾按实

际生产量计收，代运每吨 20 元，自运每吨 10 元。

中宁县人

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国发〔2011〕9 号，计

价格〔2002〕872 号，

宁政规发〔2021〕7

号 、 中 宁 政 规 发

〔202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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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

县住

房和

城乡

建设

局

宁夏水

投中宁

水务有

限公司

国企
污水处

理费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污水处理费是城市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按照规定向排

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

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以保证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

运行。

1. 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0.85 元/立

方米，按实际用水量计征； 2.非居民生活用水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1.4 元/立方米。其中：城市

集中供热企业按用水量的 15%计收，医疗机构按

1.00 元/立方米计征；

3.特种行业用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3元/立方

米，按实际 用水量计征。

中宁县人

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财税〔2014〕

151 号 ， 发 改 价 格

〔2015〕119 号，宁政

规发〔2021〕7 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1%E6%B0%B4%E9%9B%86%E4%B8%AD%E5%A4%84%E7%90%86/2263327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1%E6%B0%B4%E9%9B%86%E4%B8%AD%E5%A4%84%E7%90%86/22633272?fromModule=lemma_inlink


4

中宁

县住

房和

城乡

建设

局

中宁县

城市管

理综合

执法大

队

事业

单位

城市道

路 占

用、挖

掘修复

费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企业因生产经营、工程建设

等活动需要占用或者挖掘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交

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

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一、收费标准：

1.沥青（砼）路面非经营性占用每平方米每日

0.40-0.50 元，挖掘每平方米 100-180 元；

2.碎石路面非经营性占用每平方米每日0.10-0.20

元，挖掘每平方米30-50元；

3.砼、砖人行道经营性占用每平方米每日

0.50-1.00 元，非经营性占用每平方米每日

0.20-0.30 元，挖掘每平方米 50-80 元；

4.土人行道经营性占用每平方米每日 0.40-0.80

元，非经营性占用，每平方米每日

5.道牙挖掘每米 20-30 元。

二、银川市新增城市道路修复收费项目及标准：

1.花岗岩石材路面修复费每平方米 500 元；

2.石材、青石板路面修复费每平方米 380 元；

3.嵌锁型道砖路面修复费每平方米 280 元；

4.舒布洛克砖路面修复费每平方米 230 元；

5.花岗岩道牙修复费每平方米 300 元；

6.顶管管径 300（含）以下每平方米 400 元，顶

管管径 300 以上每平方米 600 元；

7.沥青混凝土路面每平方米 360 元；

8.水泥混凝土路面每平方米 320 元；

9.彩色方砖人行道每平方米 230 元；

10.素方砖人行道每平方米 180 元；

11.土人行道每平方米 80 元；

12.道牙每平方米 80 元。

住建厅、

财政厅、

区物价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建城〔1993〕

410 号，财税〔2015〕

68 号 ， 宁 建 城 字

〔1994〕07 号，宁财

综函〔2011〕120 号，

宁价综发〔2011〕32

号


